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附件 1  

第四届广东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

各高校名额分配表 

序
号 

学校名称 
省赛 
名额 

序
号 

学校名称 
省赛 
名额 

1 中山大学 15 36 东莞理工学院 8 
2 华南理工大学 15 37 五邑大学 6 
3 暨南大学 15 38 肇庆学院 5 

4 华南农业大学 15 39 
北京师范大学—香港浸会

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
4 

5 南方医科大学 14 40 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 3 
6 广州中医药大学 12 41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3 
7 华南师范大学 15 42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3 
8 广东工业大学 14 43 香港科技大学（广州） 2 
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3 44 广东培正学院 3 

10 汕头大学 9 45 广东白云学院 5 
11 广东财经大学 8 46 广东科技学院 5 
12 广东医科大学 8 47 广州商学院 4 
13 广东海洋大学 9 48 广东东软学院 4 
1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4 49 广州工商学院 4 
15 广东药科大学 7 50 广东理工学院 5 
16 星海音乐学院 3 51 广州理工学院 3 
17 广州美术学院 5 52 广州软件学院 3 
18 广州体育学院 5 53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3 
19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8 54 广州华商学院 4 
20 岭南师范学院 7 55 广州南方学院 4 
21 韩山师范学院 5 56 广州新华学院 3 
2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5 57 湛江科技学院 3 
23 广东金融学院 6 58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5 
24 广东警官学院 3 59 珠海科技学院 6 
25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5 60 广州华立学院 3 
26 广州大学 14 61 东莞城市学院 4 
27 广州医科大学 11 6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4 
28 广州航海学院 3 6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4 
29 深圳大学 15 64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2 

30 南方科技大学 7 65 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

学院 
3 

31 深圳技术大学 3 66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4 

3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6 67 哈尔滨工业大学（深圳） 4 
33 韶关学院 7 68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4 
34 嘉应学院 6 69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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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惠州学院 5 7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4 

总数 440 

名额分配规则： 

（一）分配名额=基础名额+增补名额。每校名额最高不超 15 个。 

（二）基础名额。以截止 2022 年 12 月各高校高基表专任教师人数

为依据测算：500 人以下名额为 2；500—999 人名额为 3；1000—1499

人名额为 4；1500—1999 人名额为 5；2000—2499 人名额为 6；2500—2999

人名额为 7；3000 人以上名额为 8。 

（三）增补名额，由如下三类情况酌情予以增补： 

1.根据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，每校增加 2 个名额，

包括中山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华南农业大学、广州医科大

学、广州中医药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等 8 所；广东省高

水平建设高校每所增加 1 个名额，包括南方医科大学、广东工业大学、
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、广州大学、深圳大学、汕头大学、广东医科大学、

广东海洋大学、佛山科学技术学院、东莞理工学院、北京师范大学—香

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、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)、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、

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、哈尔滨工业大学（深圳）、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

区等共 16 所。 

2.根据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，认定课程数 1—4 门（含）增

额为 1；5—9 门（含）增额为 2；10—14 门（含）增额为 3；15—19 门

（含）增额为 4；20—24 门（含）增额为 5；25 门以上（含）增额为 6。 

3.获省级以上验收通过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项目学校，每

校增加 1 个名额，包括华南理工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广东外语外贸大

学、汕头大学、广东技术师范大学、岭南师范学院、韩山师范学院、嘉

应学院、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、中山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华南农业大学、

南方医科大学、广州中医药大学、广东财经大学、广东医科大学、广东

海洋大学、广东第二师范学院、深圳大学、韶关学院、肇庆学院、广州

城市理工学院、广州体育学院、五邑大学、广东理工学院、东莞城市学

院、东莞理工学院、广东白云学院、珠海科技学院、广州大学、广州医

科大学等 31 所。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